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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嘉賢

藝術雖無價，但不可漫

天叫價，否則除對藝

術家本身是個傷害，對發

展觀光也是一大阻力，對

於縣府制定「花蓮縣石藝

品標價管理自治條例」有

其必要性，也需將「工藝

」與「藝術」做區別，使

公開標價達到應有效果。

　的確，花蓮的石藝品價

格因少數不肖業者的操控，引起國際觀光客的反彈

，加上旅行社以「零團費」吸引觀光客，使藝品店

為配合旅行社需求而提高價格，為穩定花蓮觀光地

位，制定「花蓮縣石藝品標價管理自治條例」有其

必要性。

為遏止花蓮縣境內玉石藝品「剝皮

店」繼續橫行，縣議會日前通過

「花蓮縣石藝品標價管理自治條例」，玉石藝品店所販售的

各種材質的石藝品未清楚標示價格，將處新台幣六千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之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不改善者，得按次

連續處罰，並得命令停止營業。全縣估計有三百六十家玉石

藝品店，地方稅務局也將自下月起鎖定剝皮店展開站崗輔導

，這對花蓮觀光發展是有正面效應的。

　對於石藝品標價管理方式，也須對各石藝品的種類及等級

給與區分，尤其對於創意的藝術品更應給予尊重與協助，否

則花蓮的石藝品藝術家生計因此遭到打擊，這對石藝藝術家

是不公平的。

　對於石藝品標價的管理一定要制定一合情、合理、公平的

管理辦法，使業者有所適從。

　議會已通過花蓮縣石藝品標價管理自治條例，縣

府將依法對剝皮店進行稽查，國稅局花蓮分局已同

意全力配合縣府打擊剝皮店的決心，目前全縣總計

有三百六十多家玉石藝品店，初步清查約有四十餘

家可能涉有對陸團及遊客進行剝皮行為，將低價玉石商品，

以數十倍、甚至百倍價格賣給不知情的陸客及遊客，鉅額價

差由店家、旅行社、遊覽車司機與導遊共同朋分。

　縣府也應立即組成聯合稽查小組，包括國稅局花蓮分局、

地方稅務局、警察局、消防局、建設處等，對剝皮店展開站

崗輔導作業，希望業者全力配合遵行石藝品標價管理自治條

例。　

工藝與藝術必須有區別

石藝作品的價格不能僅

以材料來衡量，應該

包括製作者的創意、藝術

的價值及購買者的眼光與

喜愛度，尤其創意是無價

的，因此，硬性規定售價

個人表示反對。

　石藝品是無法硬性定價

的，一件作品有人認為值

一萬元，但可能出現買家

願意以高出數倍的價格收購，原因出在每一個人

的欣賞眼光及喜愛程度不同，再加上製作者在他

的作品上所投入的精神、腦力與創意，這些無形

的因素，絕不是憑材料、大小等實體外觀來決定

價格，因此，反對縣府這種「齊頭式」的規範。

反對縣府齊頭式的規範

為消除地方藝品店以

不實的高價銷售產

品而被譏諷「剝皮店」的

惡名，縣府訂定「花蓮縣

石藝品標價管理自治條

例」，期盼藉由明碼的價

格標示落實消費公平原

則，個人表示贊同，但應

進一步設置要求業者開立

發票的監督機制，讓該條

例的成效更加具體，同時達到增加稅收、公平交

易的雙重利基。藝品業者長期來未開立發票也是

不爭的事實，若在執行該條例的同時要求業者開

發票，雙管齊下，既可了解藝品交易的公平性，

落實條例訂定的目的，又能增加地方稅收。

必須監督業者開立發票

應尊重與協助有創意藝術品

縣府制定「花蓮縣石

藝品標價管理自治

條例」，對消費者來說是

「利多弊少」，對商家則

是「短空長多」，至於對

整體花蓮而言是「有利無

弊」；花蓮縣是「玉石的

故鄉」，許多觀光客都會

購買玉石當作紀念品，玉

石是花蓮的重要產業，也

是各類消費行為的指標，訂定標價制度不僅有必

要，而且非常有必要，實施初期商家可能不習

慣，無論標什麼價錢，消費者還是會殺價而造成

困擾，其實這只是陣痛期，等到實施一段時日，

買賣雙方都適應了，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訂定標價制度非常必要

做生意本來就應該要

「童叟無欺」，花

蓮縣為什麼會出現「剝皮

店」？道理很簡單，就是

因為有極少數「害群之

馬」，故意哄抬價錢到不

合理，甚至可以說是故意

欺騙消費者的程度，等到

消費者發現不對勁，上當

吃虧、被騙了，請問大

家將心比心，會對花蓮有什麼負面看法、惡劣印

象？如果不加懲治、遏阻歪風，消費者的民怨不

斷累積，「觀光城市」花蓮就完了，以後不用再

從事觀光事業發展了。因此我尊重、支持「花蓮

縣石藝品標價管理自治條例」。

剝皮店會毀掉花蓮觀光

花蓮縣南區秀姑巒溪

河床滯留沙石愈墊

愈高，導致溪水不斷透過

土層流入兩岸農田，目前

只要一下大雨或是雨勢不

歇溪水暴漲，兩岸千餘公

頃「良田」就會變成「爛

田」，最近二期稻作開始

陸續收割，成熟的稻穗

倒伏浸泡在積水中穗上發

芽，而且無法用機械收割，大批農民水深火熱、

哀鴻遍野，希望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能夠趕

快疏濬秀姑巒溪，不要「顧上不顧下」，只疏濬

秀姑巒溪的上游包括樂樂溪、清水溪等上游，卻

忽略了下游，要一視同仁，不要拖拖拉拉，政府

要多關心農民，不要把農民當草民。

秀姑巒溪疏濬刻不容緩

立意良好，不過有些細

節問題得好好探討，

包括「藝術品」跟「工藝

品」的確認、產地標示以

及稽查人員適法性的問題

。在業者眼中被視為是「

藝術」的作品，但在公部

門或許以為是「工藝品」

，兩者之間的標價是有天

地之別。另外，花蓮的石

礦早已禁止開挖，許多藝品店的產品均來自國外，

產地標示若要嚴格執行，恐將造成業者的困擾，而

稽查人員執法的適法性及是否會造成他們人身安全

的情況，都需要進一步探討。

諸多細節問題值得探討

藝術是無價的各取所

需，該如何標價沒

有一個準則，業者與觀光

客間該如何取得一個平衡

，我想很難定論。例如去

年我在上海，衝動買了一

個也是石頭串成的手鍊，

因為覺得好看，花兩百元

人民幣買了它，隔天去外

灘的地下商場，一樣的東

西卻只要二十元，當場差點讓我暈倒，這又該如

何符合公平呢？因為個人喜好，你喜歡又有閒錢

你會買，不喜歡送給你還會覺得多餘呢！

如何標價恐很難有定論

陶朱公治家格言，要求

童叟無欺，這是生意

人應遵守的原則，更是成

功者的座右銘，對於花蓮

縣政府制定石藝品標價管

理條例，應以輔導方式將

所有藝品店導正成為優良

商店，更不要以「剝皮店

」傷害店家。

　因到花蓮的觀光客大都

來自對岸，旅行社是主要控管遊客旅遊去處的主控

者，倘傷及旅行社利潤，可能帶來旅行社不願安排

旅客前來的窘境，不僅對觀光飯店、名產店、交通

行業造成傷害，對花蓮的觀光事業是一大傷害，縣

政府應正視。

輔導藝品店成優良商店

縣政府依地方制度法制

定「花蓮縣石藝品標

價管理自治條例」，是希

望維護交易秩序兼顧消費

者權益，但在執法過程中

也要兼顧商業運作機制以

及業者的權益，才能創造

雙贏。

　花蓮是觀光大縣吸引觀

光人潮，連帶也帶動相

關紀念品以及石藝品的蓬勃交易，縣府為為杜絕

「剝皮店」漫天叫價訂立管理條例，相信對花蓮

推展觀光來說具有正面助益。

執法必須兼顧商業運作

花蓮縣政府制定花蓮縣

石藝品標價管理自治

條例，雖然力主保障消費

者權益，但也應該兼顧商

業交易機制，維護穩定、

健全的交易平台，才能創

造買賣雙贏。

　在國內外旅遊大家都會

選購當地的特色產品，這

是回憶也是一種紀念，藝

品店的管理不能只從價錢，應該擴大到形象的提

升、商圈的營造、商機的熱絡、產品的創新等面

向多管齊下，創造花蓮優質的石藝品，提升石藝

品的價值與價格，讓消費者買得開心，來到花蓮

願意多花錢，才能創造地方產業的榮景。

維護穩定健全交易平台

花蓮縣政府為了促進

觀光相關產業發展

制定「花蓮縣石藝品標價

管理自治條例」，不過縣

府更應該加強輔導、宣傳

讓業者了解，兼顧商業運

作機制才能讓業者與消費

者雙贏。

　買賣本來就是一件藝

術，賣方希望拉高價格，

買方希望壓低價錢，在適當的情境催化下才能勾

起消費者的購買慾，石藝品價錢的訂定本來就是

一件不容易的事，縣政府必須花更多心力與業者

取得共識，才能真正促進觀光相關產業發展。

縣府須與業者取得共識

花蓮縣政府為避免剝皮

店的漫天喊價，而制

定此條例，事實上這樣的

情況並不是只會在花蓮才

有，我們到大陸等地也會

遇到相同的情況，而且購

買商品最重要的是買賣雙

方歡喜就好，況且藝品要

定價，也沒有一定的標準

可依循，只要雙方高興，

買方找到喜歡的，而且價格出得起、可接受，未

標價有何不可？

　我認為價錢沒有必要硬性規定，大家談攏就

好，如果賣方訂得太高，買方買不起也就算了，

訂出價格有時候也會讓業者困擾。

沒有必要硬性規定價格

商品本就應該標價，

擺在商店就應該把

價格秀出來，如果是私下

販賣就算了，但在商店就

應標明價格，讓客人有依

據，符合商店原本應該有

的功能，如果客人進了商

店看了物品，卻找不到價

格，心裡沒個準，若非遇

到非常喜歡的物品，購買

慾望可能容易降低，因為大家也怕被騙、或是買

貴了，如果有了標價，整個觀感就不同，而且商

家上了標價，就等同有了公信力，客人才不會卻

步。

商家標價等同有公信力

縣府訂定「花蓮縣石

藝品標價管理自治

條例」，約束業者胡亂定

價，這是很好的條例。

　花蓮藝品業者「砍殺」

消費者及遊客的情形相當

嚴重，常發生高價買得次

級品景象，因此，讓到花

蓮觀光的國內、外遊客所

詬病，而這種「殺雞取

卵」的生意做法，不僅降低遊客的購買意願，到

藝品店純參觀、不買，也造成營收的減少，一旦

實施「石藝品標價管理自治條例」，因價格的統

一化，購買者不必擔心被「坑殺」，業者也可因

客人回流提升了收益，成為雙贏局面。

好的條例創造雙贏局面

縣政府要依地方制度法

制定「花蓮縣石藝

品標價管理自治條例」，

這件事我搞不懂耶，藝術

品這個東西，評價它有多

少價值？到底要找誰來

「評」呢？一樣的重量，

但是不一樣的樣式，可能

價值會差很多，大多數人

可能看不懂，但是有人

卻很能欣賞和評估，可能找五個人來「評」這個

價錢會出現五種不同的價錢，那怎麼辦？如果我

們制定這個自治條例，我們到底要找誰來做裁判

呢？這些人可不可能被接受呢？所以對於這個條

例我想再看看吧，我採「持平」的看法啦。

藝術品價值很難去訂定


